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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算法的可专利性判定是数字时代知识产权法的核心挑战。为厘清其专利适格性边界，回应技术

问题边界模糊、硬件关联标准不一及领域耦合阈值不明等难题，文章以英国Emotional Perception AI案
为切入点，结合国内司法与专利审查实践，构建一个包含“技术问题识别”“硬件结合”及“领域耦合”

的三维框架，并尝试为每个维度提供更具体的判断思路。研究结果表明：其一，提出技术问题的多维度

判断标准，避免因涉及主观性而直接否定技术性；其二，技术手段应与硬件深度关联(如优化内存或运算

效率)，体现自然规律的应用；其三，算法需突破应用领域的僵化限制，通过场景融合(如工业识别、医

疗诊断)确立技术贡献。最终得出结论，即弱人工智能时代需以动态审查标准平衡创新激励与制度约束，

为专利法适应技术变革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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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atentabi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is a core challenge in in-
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the digital age. To clarify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patent eligibility and 
address such challenges as the ambiguous boundaries of technical issues, inconsistent standards 
for hardware association, and unclear thresholds for domain coupl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UK Emo-
tional Perception AI case as the starting point; combining domestic judicial and patent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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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it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technical issue identification, 
hardware integration, and domain coupl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It proposes multi-
dimensional criteria for judging technical issues to avoid directly denying their technical nature 
due to the involvement of subjectivity; 2. Technical means should be deeply associated with hard-
ware (e.g., optimizing memory or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to reflect the application of natural laws; 
3. Algorithms need to break through rigid restrictions in application fields and establish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through scenario integration (e.g., industrial identification, medical diagnosis). Finally, 
it concludes that in the era of 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ynamic examination standards are needed 
to balance innovation incentive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adaptation of patent law to technologic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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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当前，信息时代已经逐渐发展到深度数据时代。以数据为给养，拥有广泛应用领域的 ChatGPT、
DeepSeek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在数据时代的背景下进一步崛起。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已成为为各行各业赋

能的关键要素，算法创新是深度数据时代技术进步的重要基础，是各行各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

[1]。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相关专利申请量也不断增长，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因此，全球主要大国均把发展人工智能提升到相当

的高度[2]。 
人工智能算法是指用于构建和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一系列数学公式、逻辑规则和计算步骤，它旨在

使计算机系统能够模拟人类的智能行为，如学习、推理、决策、感知等，以解决复杂的任务和问题。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国知局颁布的《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指引(试行)》中，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相

关专利申请被这样定义：“将人工智能算法或模型融入发明创造中，作为对产品、方法或其改进所提出

方案的内在部分。” 
人工智能算法可专利性问题集中在以下两大部分，一是人工智能算法的技术性判断问题，二是人工

智能算法的具体应用领域适用问题。具体的，首先，在对人工智能算法进行技术性判断的问题中，技术

问题的具体性与抽象性存在模糊边界，尤其是当技术方案试图解决有关人类主观或感性的问题时，该技

术问题的边界标准存在模糊；其次，在对人工智能算法的技术手段判定问题中，人工智能算法与硬件的

特定技术关联，该关联程度存在不一致性[3]；最后，在人工智能算法与具体应用领域耦合的问题中，耦

合阈值中的紧耦合边界存在不确定性[4]。 
2022 年，英国 Emotional Perception AI Limited (以下简称“EPL”)公司申请了一项专利，其涉及一种

使用人工神经网络为用户提供媒体文件推荐的人工智能算法。例如，在音乐网站上，该系统能够根据用

户已经知晓的某首曲目推荐类似风格的音乐，其优势在于能够基于人类的感知和情感状态提供推荐，而

不仅仅依赖于已经标定的音乐类型或他人的相似音乐品味。英国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UKIPO”)最初以

该申请属于“计算机程序本身”为由拒绝了 EPL 的专利申请，而英国高等法院在 2023 年 11 月推翻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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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定[5]。英国专利局局长随后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在 2024 年 7 月 19 日，上诉法院作出裁决[6]，推

翻了高等法院的判决并强调该判决不意味着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算法发明不能获得专利，而是

必须像评估其他通过计算机实现的发明一样，具体评估其是否具有技术效果。法院还建议采用 2006 年

Aerotel 案中确立的四步法来评估此类发明是否具有技术性质的贡献。 
在“一种建立废钢等级划分神经网络模型方法”发明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案中，涉案专利名称为“一

种建立废钢等级划分神经网络模型方法”(专利号：ZL201910958076.8)。该专利涉及人工智能技术在钢铁

行业的应用，通过采用卷积神经网络技术进行废钢铁等级分类的特征提取和深度学习，实现了对废钢铁

等级的客观准确的自动分类。该案审理的焦点在于，在涉及人工智能的发明专利创造性判断中，如何考

量算法、应用场景等要素对整体技术方案的技术贡献。经审理，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 55072 号无效宣

告请求审查决定，维持专利权有效[7]。 
当下，在人工智能算法是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意义上的客

体性，即是否具有可专利性上，学者主要有两种典型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全部开发论[8]，该观点认为

人工智能算法不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所述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其在计算机产业(无论是不

是软件形式)已得到具体应用，应当认定人工智能算法达到了以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并实际产生具体

技术效果的标准，符合《专利法》关于“技术方案”的定义，应当给予专利权的相应保护。换言之，基

于产业发展的需要，应当尽可能地扩大对人工智能算法的专利权的保护。第二种观点是个别分析式[9]，
即不存在一种普适的规则，所有人工智能算法都应当根据其申请专利，单独地判断其可专利性。该观

点认为，人工智能算法的适用环境、条件和领域等越特殊，其可专利性判断标准也越特殊。同时，若该

算法越是区别于一般算法的抽象特征，那么其脱离抽象性的概率也相对较大，进而越可能被视为专利

适格客体。 
两种观点的价值出发角度不同。第一种观点的价值出发角度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基于市场需求

与国家产业发展需要，将作为人工智能产业基础之一的算法尽可能地向无条件授予算法专利权的方向推

进，即允许更具有抽象性的人工智能算法获得专利权的保护。虽然，以 TRIZ 理论中的技术发展曲线的角

度来看，在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背景下人工算法的创新及其重要性还在进一步上升且远未到瓶颈期，

但是，如若在人工智能算法专利的抽象性问题上进行回避，这并不一定能很好地激励相关产业在人工智

能产业上的算法创新。因为，过大的算法专利保护范围，可能导致权利范围的不明确，专利授权与无效

的低可预测性，甚至是过大范围算法的不当保护。同时，低门槛所导致的大量低质量人工智能算法专利

申请既无益于相关产业的保护，也增加专利审查人员的审查负担，最终可能抑制人工智能算法的创新[10]。
第二种观点的局限在于，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往往已经突破某一具体功能或应用的限制。以 ChatGPT 和

DeepSeek 为例，该类人工智能的算法结构不仅拥有文义语言处理功能，而且也有进行视觉分析，语音交

互等其他功能。对应的，这些功能不仅可用于教育领域，甚至也可用于医疗或生产等其他领域。在面对

多功能复杂人工智能算法专利申请的需求时，仅仅依靠现有的具体领域限制或硬件物理结合的标准无法

满足当下算法创新申请专利保护的需求。 
综合来看，两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局限。全部开发论虽契合产业发展需求，但可能

因保护范围过宽而阻碍后续创新；个别分析式虽更为审慎，却难以适应人工智能算法跨领域应用的复杂

性。这表明，简单地“扩大保护”或“个案审查”都难以完全应对 AI 算法可专利性的挑战，需要在二者

之间寻求更精细化的平衡路径。基于《专利法》的稳定性和政策的可预测性，针对两种观点的利弊及其

局限，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人工智能算法可专利性的边界。换言之，需要进一步依据《专利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专利审查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和《人工

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来明确可专利的人工智能算法边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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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工智能算法技术问题中本质与目的的关系与影响 

《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技术方案”，是指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

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当专利中的一项权利要求展现了对特定技术问题适用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手段，并

由此达到了符合相应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则可判定该权利要求所涉及的解决方案是符合《专利法》标

准的技术方案。对人工智能算法专利而言，其中的技术问题不是诸如商业问题等其他问题。《细则》第

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

的必要技术特征，即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是判断一个专利的解决方案是否属于技术方案的要求，它

使得判断基准从单独的权利要求延展至整个专利文件。同样，这种体系性的判断依然存在于专利技术方

案的技术问题，技术手段与技术效果三者之间。 
对技术问题的判断，离不开从技术手段与技术效果的角度分析。算法本质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它的运算机理是用数学语言建构数学模型来描述实际现象[12]。在解决涉及以人类的主观感受为反馈标

的(如“提升用户体验”)的技术问题时，算法可专利性问题中的技术问题判断矛盾便会凸显，人工智能算

法专利在解决此类技术问题时矛盾亦然。进一步的，当被用于尝试解决人类的主观问题的人工智能算法

所触及的问题主观性越强，该人工智能算法的可专利性便越模糊。换句话说，若将解决技术问题的目的

与该技术问题本身区分得越明确，该人工智能算法的可专利性便越高。解决技术问题的发明，源于创作

者赋予的任务[13]。该任务，便是解决技术问题背后的目的。 
在 2023 版《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中有两个专利申请案例涉及人的主观反馈，判断相应申请是否属

于技术方案的案例。 
第一，例 6“一种电子券使用倾向度的分析方法”的人工智能算法专利是典型的与商业方法存在交叠

的专利示例。该专利申请文件的技术问题是电子券使用倾向度的问题分析，而非用户对某类电子券推送

的精准度感觉“准不准”的主观感受问题。本案例中，人工智能算法扎根于用户行为，从所述用户样本

数据中提取用户行为特征，所述用户行为包括：浏览网页、搜索关键词、加关注、加入购物车、购买以及

使用电子券进行分析，其本质是一种客观的数据分析与模型训练，是典型的技术问题。提升用户的电子

券使用率，亦或者是让用户觉得电子券推送的精确度上升了，是解决该技术问题所要达成的目的之一，

也是对算法数据训练和处理的判断指标。因此，该案例若仅凭申请文件标题是比较容易让审查员错误判

断该专利申请文件不涉及技术问题的，即使其实质是一件具有技术性，是有明确技术问题的人工智能算

法专利申请文件。第二，例 13“一种物流配送方法”，该申请的目的涉及提高取送货双方的用户体验，

其技术问题在于需要解决取送货用户需求数据并联地区物流数据架构，依据人工智能算法动态批量处理

多方数据，进而实现额定物流能力限定下的最佳取送货物流效率。综合 2023 版《指南》的两个案例可以

发现，这类案例的技术问题有主观用户体验之虚，但行技术性之实。 
这个“实”并非单纯在申请文件中机械地寻找，而是要结合技术手段与技术效果，综合申请文件全

文，以整体性原则的视角综合判断。否则，脱离对人工智能算法所用数据类型的标定，缺失人工智能算

法具体数据架构搭建，远离各数据终端等硬件载体支撑，无论是电子券精准推送，还是物流体验提升，

其专利申请的技术性都会大打折扣。但是也并不能说，只要有了体现自然规律的数据处理或有了相应具

体的数据架构与硬件支撑，就一定是可专利的技术方案。前者各要素与最终专利构成技术方案之间的关

系是必要关系而非充分关系。要达到充分关系，需要前者各要素，甚至其他要素自身不仅拥有相应的质，

也有相应的量。这里所谓的“质”和“量”会在下文的技术手段部分继续列举和探讨。 
在 EPL 与 UKIPO 案件中，涉案专利涉及一件人工神经网络音乐推荐算法(或软件)专利。案件争议焦

点除了该申请专利中的人工智能算法是否属于计算机程序外，最大的焦点便是该人工神经网络音乐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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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是否具有技术效果。如若该专利是在中国大陆地区进行申请，则争议焦点之一可能便是该申请文件

的音乐推荐问题是否属于技术问题。与《指南》的两个案例不同，该英国上诉案件中人工智能所需处理

的数据更具有主观性：音乐类型标签分类、音乐聆听历史，音乐标签不明时的音乐乐理分析等。虽然乐

理分析具有固定的范式及其规律可循[14]，但该分析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自然规律，而是属于有较强

主观性的艺术规律，甚至更抽象的文化规律。当数据来源于此类非典型自然规律时，判断该专利是否属

于中国专利法保护的技术方案，便要开始结合数据结构，硬件结合等其他因素进行整体性考量。比如对

音乐数据、用户行为数据等数据及其分析具有了确切技术含义，使得基于音乐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能

够知晓该算法的执行直接体现出利用自然规律解决某一技术问题的过程，且获得了技术效果，那么该专

利在中国获得授权的概率就会大大加强。如若无法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利用自然规律”上无法完成解

释论闭环，那么该专利则易落入不可专利的范畴中。 
通过对比《指南》中的案例与 EPL 案可以发现，技术问题的判断不能仅因其涉及主观因素就简单否

定。关键在于要将算法解决的主观性目的(如音乐推荐)与其实现的客观技术任务(如数据处理与分析)相分

离。当算法通过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完成了特定的技术任务，即使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主观感受，

仍可能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技术问题。不能仅仅因为其中某类因素涉及人的主观成分(如 EPL 与 UKIPO
案中的音乐分析与推荐问题)就断然认为该问题不属于技术问题，进而认定该专利申请不具有可专利性。 

3. 人工智能算法技术手段判定与归类 

在专利申请中，技术手段是构成技术方案的核心要素之一，它指的是为了解决特定技术问题而采用

的具体方法、步骤或结构。2023 版《指南》这样描述技术手段：技术手段通常是由技术特征来体现的。 
2023 版《指南》明确了如何判断深度学习、分类、聚类等人工智能算法的改进是否构成技术方案。

在进行判断时，应着重考察算法改进是否与计算机系统的内部结构存在技术上的关联性。如果算法改进

与计算机硬件之间存在技术层面的联系，使得计算机硬件不再仅仅是程序运行的载体，而是解决了提升

硬件运算效率或执行效果的技术问题，并实现了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的优化，则该改进方案可被视为技

术方案[3]。 
在当今以复杂计算机软件和大型工业机械为主流产品的应用环境下，一款产品从基础研究迈向实际

应用，通常需要经过多个技术层级以及众多配件供应商的参与。因此，处于中间环节的人工智能算法兼

具抽象思维和技术方案的双重特性。传统机械工程领域的专利审查标准的演变，为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算

法专利适格性的判断提供了应对变革的参考[15]。但区别于机械类专利的是，人工智能算法的可专利性不

仅需要在一般抽象算法上形成与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需要去抽象化，即在产品的具体化上做出实质

性的体现。这种体现，最典型的形态之一便是《指引》中所述的“与计算机系统的内部结构存在特定技

术关联”，其内在的实质是上文所述的“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 
人工智能算法利用了作为物理载体的计算机系统的内部结构并不一定能体现特定技术关联。体现特

定技术关联意味着人工智能算法不仅在量的层面从开始抽离出抽象层次，而且还需要在质的层面达到特

定而非一般的技术关联。无论是崔国斌的“物质状态改变”理论，还是邱福恩教授的“计算机实施”赋予

算法技术性理论，抑或刘强教授的“软件 + 硬件”组合理论，这些理论的共性在于需要连接物理外在因

素(如计算机硬件、可存储介质等物理客观存在)去寻求技术性评价。以下通过两个示例进行阐述[3]。 
示例 1：现有的神经网络占用大量存储空间，若用户在移动设备上安装多个包含神经网络的应用，可

能会导致设备存储空间不足，进而出现运行缓慢甚至宕机等问题。为此，本方案提出一种神经网络压缩

方法：该技术首先获取一个已经完成训练的神经网络，接着从网络的各层中挑选出至少一层作为待压缩

的目标层级。按照待压缩层级在神经网络中所处位置的深度(从深层到浅层)依次进行处理。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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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待压缩层级所包含的参数总数来确定裁剪比例，然后结合裁剪比例和设定的参数值阈值，从该

层级的参数中筛选出需要裁剪的部分。裁剪完成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和预先准备好的训练样本对网络

进行再次训练。经过对所有选定的待压缩层级完成上述操作后，最终得到的神经网络即为压缩后的版本，

并将其进行存储。该方案通过压缩参数减少存储占用，提升设备运行速度，解决了存储空间不足的问题。

这种改进与计算机存储空间密切相关，优化了硬件性能，属于技术方案。 
示例 2：针对现有神经网络压缩方法的不足，本文提出一种基于重训练的剪枝量化方法。该方法首先

载入已训练的神经网络模型，对其权重和数据同时进行剪枝与量化处理，然后基于处理后的权重和数据

对模型进行更新和迭代重训练。重训练完成后，通过测试集评估模型性能，并根据压缩比等指标筛选出

最优的剪枝量化模型，从而提高神经网络的推理速度。该方案主要优化了神经网络的结构和参数，与计

算机系统内部结构无直接技术关联。虽然模型运行速度有所提升，但这仅是压缩简化后的自然结果，并

未直接改善计算机系统的内部性能。 
上述两个案例是涉及人工智能算法的案例。从其内容的表述可以发现二者的核心均是通过训练数据

后的结果表达参数，有选择性地裁剪部分数据，再进行下一步的其他运算或输出。但在人工智能算法的

数据收集和处理，以及其与硬件是否存在特定技术关联上，二者并不相同。具体的，前者的特定技术关

联体现在算法对数据多层式的裁剪处理，无论是中途的缓存暂存还是最终输出，均特定关联了设备的内

存；对比之下，后者并未在算法与存储介质直接构建语义上的联系，而仅仅是在算法效率上进行描述，

即典型的 Scaling Law 的 AI 模型预训练框架下的计算。质言之，二者的核心价值均体现在 Scaling Law 模

型下的设备性能最佳性价比表现，即在设备性能有限，不影响设备综合运行速度限制条件下的运算最佳

效能，这也是当前大量电学领域专利产品或方法的改进方向。 
上述两个案例中，从 Scaling Law 模型函数可知，在内存有限且使用不影响用户正常体验的限定下，

即人工智能所能支配的系统性能与资源投入是一定的情况下，该函数的极值(即运算最佳性能比)也是可

计算且一定的。但即便是在数学抽象层面有完美的表达，示例 2 缺乏了该人工智能算法与计算机系统的

内部结构的关联后，明显落入了《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反向排除范围内。即使当下有众多学者

主张人工智能算法不同于一般算法，因为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其从抽象数学模型到实际系统搭建与运用

都远远超出了一般智力活动与方法的劳动价值，进而达到了工程级的劳动量级，这显著区别于智力规则

与方法，进而应该将人工智能算法从传统的智力规则与方法中剥离出来[16]。但是基于解释论角度，在《专

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未直接采纳该类主张前，示例 2 所代表的抽象人工智能算法并不能从《专利法》

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范围中逃逸出来。换句话说，示例 1 与示例 2 的根本差别，在于其硬件关联是“固

有的”还是“名义的”。示例 1 的算法设计直接服务于优化内存这一硬件性能，形成了“固有功能性关

联”；而示例 2 的硬件更像是算法运行的通用背景板，仅为“名义性关联”。可专利性的关键，就在于

证明这种关联是内在且功能性的，而非表面和名义上的。 
但人工智能算法与计算机系统的内部结构存在技术关联并不意味着能成功从反向排除逃逸，如若该

关联程度无法达到“特定”，那么人工智能算法专利申请文件获得专利权保护依然将会存在困难具体的。

在专利代理实务中，有不少涉及算法的专利申请都以诸如“一种电子设备，包括存储器、处理器及存储

在存储器上并可在处理器上运行的计算机程序，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时实现如权利要

求 XXX 时的主题算法”的形式作为权利要求以实现算法专利申请中的“形式性”权利要求。“可在处理

器上运行的”意味着该人工智能算法与计算机内部结构存在技术关联，但并不一定能达到“特定”的程

度。理论上，这类用“凑数”权利要求来实现算法与物理器械或部件结合的人工智能算法，在理论上的

可专利性并不是很高。但实务中的相关算法申请则相对包容，人工智能算法专利同理，因此这类通过“凑

数”而获得的算法并不少见。若严格依照理论判断该类专利申请能否成功授权，还需进一步综合判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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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是否存在特定技术关联等因素。比如，对该人工智能算法与中央处理器的结合，仅称其包含相应的

中央处理器，那么该算法与具体硬件的结合将会是较浅的。如果进一步深入地阐述其对多核中央处理器

的多核并线有明显的优化效果，毫无疑问其与硬件的结合程度会更上一层楼。 

4. 人工智能算法中功能与应用领域耦合的松紧阈值 

《指引》中指出，人工智能算法的专利申请，需要将人工智能算法融入发明创造中，作为对产品、

方法或其改进所提出方案的内在部分。其中，人工智能算法的功能，是指使用一种或多种人工智能算法

或模型实现的功能，它区别于人工智能算法的领域应用。有学者认为应用领域是技术方案的具体应用或

实现的具体功能[3]，仅仅记录了具体应用领域的人工智能算法，并不一定能够构成专利意义上的技术方

案。换句话说，在当下人工智能算法跨领域功能性越来越强的背景下，继续强调具体应用领域并不一定

合适。因为以 IPC 编号为例，假定某算法只限定于某一 IPC 编号对应的具体应用领域内，那将不可避免

地导致拥有该跨领域算法的发明者，像一个需要将自己的商号申请全部的 45 类商标以尽可能全覆盖地获

得商标法保护的商号持有人一样，将自己的人工智能算法尽可能穷尽地申请各可能应用的 IPC 领域进行

专利申请。诸如已经开源化的 DeepSeek，无论是医院的自助问诊系统，还是政府政务系统；无论是教育

领域的智能搜题，还是法律领域的案件咨询，该人工智能算法本身都不能直接限定其应用领域。如若拆

分其算法本身，将整体的人工智能算法拆分为若干的系统，那么这些系统的具体应用领域会局限于服务

该算法本身，不可避免地会让申请者编撰相应的“凑数”权利要求以期专利申请能得以通过。 
在判断一个人工智能算法是否属于可专利的技术方案时，除了上文所述要考察其与计算机内部的内

部结构存在特定技术关联，还需进一步考察该方案是否真正实现了人工智能算法与具体应用领域的深度

融合。如果该技术方案本质上是对算法本身的改进或优化，仅是简单地将其限定在某个具体应用领域，

而没有展现出算法与该应用领域之间紧密的结合关系，即算法与具体应用领域之间存在较为松散的耦合

关系，那么该方案则不应被视为专利保护的对象。对跨领域人工智能算法限定某个具体应用领域，也会

导致大量技术资源的浪费。 
比如，在 2023 版《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3 节中，有一个审查示例涉及一种图像去噪方法。该方

法通过仅对图像中灰度值超出均值上下 3 倍方差范围的像素点进行灰度调整，从而达到去除图像噪声的

效果。与现有技术中常用的均值滤波方法相比，这一解决方案有效避免了图像模糊的问题，同时能够高

效地去除图像噪声。此外，在 2023 版《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6.2 节中，另一个审查示例涉及一种卷

积神经网络(CNN)模型的训练方法。该方法在各级卷积层对训练图像完成卷积操作和最大池化操作后，进

一步对特征图像执行水平池化操作。通过这种方式，训练完成的 CNN 模型能够在识别图像类别时处理任

意尺寸的待识别图像，从而提升了模型的灵活性和适用性。 
两个人工智能算法的功能均为实现视觉识别的优化，但具体应用领域均是跨领域的情形。比如，该

类视觉识别功能可以用于交通运输中的监控，用于汽车自动驾驶，用于流水线工业识别，也可用于手机

摄像等。 
通过分析《指南》中的图像处理案例可见，判断领域耦合程度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限定了具体应用领

域，而在于算法改进是否针对特定领域的技术难题提供了专属解决方案。当算法的改进能够直接解决某

个领域长期存在的技术痛点(如废钢分拣的准确性)，而非仅仅是在该领域运行通用算法时，才能被认为达

到了必要的耦合阈值，这与崔国斌教授强调的“技术领域贡献度”理论形成了呼应。因此，领域耦合的

紧阈值，关键看算法是否真刀真枪地解决了某个具体领域的技术难题。面对通用算法(比如 DeepSeek)的
保护难题，或许可以换个思路：对算法底层架构的创新，试试用系统权利要求保护其通用能力；对解决

特定领域难题的应用，则用方法权利要求保护其具体方案。这种分层保护的想法，或许能让审查标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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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更好地适应 AI 技术的发展。 

5. 结语 

通过对人工智能算法可专利性问题的深入研究，本文从多个维度探讨了当前人工智能算法在专利保

护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综上所述，人工智能算法的可专利性问题是一个涉及技术、法律与产业多维度

的复杂问题。在当前弱人工智能时代，适当扩大算法专利保护范围是符合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的，但这

种扩展必须建立在明确的技术性判断标准，与硬件一定的结合程度和应用领域适配性的分析之上。展望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通用化发展，专利审查标准应当建立更具弹性的判断体系。可以考虑通过系

统权利要求保护算法的基础架构创新，同时运用方法权利要求保护其在特定领域的技术应用，形成分层

保护模式，从而在保持专利法稳定性的同时，更好地适应 AI 技术的迭代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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